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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19绿城 02 债券代码：163045.SH

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19绿城 02”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公告

重要提示：

1、据《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

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绿城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

券。

2、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

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

券。

3、发行人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并对回售债券的转售承担全

部责任。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

投资者自行负责。

4、本次回售申报不可撤销。

为保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回售登记期：2022年 10月 19日至 2022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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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售价格：面值 100元人民币。以 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

回售金额必须是 1,000元的整数倍。

3、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

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

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如果

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

进行回售申报（限申报登记期内）。

4、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

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5、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次回售申报不可撤销。

6、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22年 11月 29日。发行人委托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

付。

7、发行人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回售债券的转售，转售完成后将

注销剩余未转售债券。

二、回售登记期间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登记

截止日收市后将被冻结。

三、本期债券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杭大路 1号黄龙世纪广场 A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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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亚东

联系人：曹郦胜

联系电话：0571-81998129

邮政编码：310007

2、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北座

联系人：厉譞、赵宇驰、姜昊天、朱雅各、随笑鹏

联系电话：010-60837490

邮政编码：100026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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